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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條；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1 條

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為辦理育兒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以減輕育兒

經濟負擔，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2 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並委任下列機關辦理下列事項：

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一）整體業務規劃、宣導、督導及考核。

    （二）年度預算編列及撥款。

    （三）法令研擬及解釋。

    （四）查調申請案件審核所需之財稅及戶籍等相關資料。

    （五）策劃每年度定期調查。

二  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

    （一）受理、審核及核定申請案件。

    （二）建檔及列印撥款清冊。

    （三）辦理每年度定期調查。

第 3 條

兒童之父母雙方或行使負擔兒童權利義務一方、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

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得申請本津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實際照

顧之父或母一方提出申請：

一  父或母一方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二  父或母一方受一年以上徒刑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宣告，且在執行

    中。



三  父母離婚對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法院尚未酌定。

四  非婚生子女與父或母一方同住。

五  有家庭暴力或其他變故。

前項所稱其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指父母或監護人未實際照顧兒童，而由不

具負擔或行使對兒童權利或義務之他人照顧，並與兒童共同居住者而言。

父、母或監護人均未提出申請時，得由其他實際照顧之人提出申請。

第 4 條

申請本津貼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照顧五歲以下兒童。

二  兒童及申請人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一年以上。

三  申請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

    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申報申請人為受扶養人之納稅義務

    人有本款情事，亦同。

四  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五  兒童未領有政府低收入戶生活補助、危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或其

    他生活類之補助或津貼。

前項第二款所稱設籍本市一年以上，指由申請日向前推算連續設籍本市一年

以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兒童得不受第一項第二款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一年以上

之限制：

一  兒童未滿一歲，其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於本市，且戶籍未有遷出本

    市紀錄。

二  兒童經完成收養登記未滿一年，且戶籍遷入本市未有遷出紀錄。

兒童之父或母一方為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籍人士，不受第一項

第二款設籍本市之限制。

第 5 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兒童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  申請表。

二  申請人郵局或市庫代理金融機構帳戶影本。

三  第三條及前條之相關證明文件。

申請資料不完備者，區公所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

申請。並以申請人檢附完整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區公所應將審核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第 6 條

為查核兒童及申請人申請資格，社會局得向有關政府機關查調戶籍及財稅等

相關資料。

第 7 條

經審核未符合第四條規定者，區公所應於通知書中載明，申請人得於收到通

知書次日起三十日內，檢附資料向區公所提出申復，申復以一次為限。

申請人依限提出申復，經認符合第四條規定者，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追溯發

給本津貼。

申請人逾三十日始申復者，視為重新申請。

第 8 條

經區公所審核符合第四條規定者，每一兒童每月發給新臺幣二千五百元，至

滿五歲當月為止。

本津貼追溯自受理申請月份發給。但兒童自出生後六十日內於本市戶政事務

所完成出生登記或初設戶籍登記者，追溯自出生月份發給。

本津貼由社會局按月撥入經審核符合資格之申請人（以下簡稱受領人）之市

庫代理金融機構或郵局儲金帳戶內；其有特殊情形者，得以其他方式發給。

第 9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受領人應於一個月內主動向原申請之區公所申報：

一  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二  兒童或受領人戶籍遷出本市或未實際居住本市。

三  兒童領有政府低收入戶生活補助、危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或其他

    生活類之補助或津貼。

四  兒童經出養或認領。

五  受領人結婚、離婚或對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重新協議或酌定。

第 10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區公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自事實發生之次月起廢止

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本津貼之全部或一部：

一  以詐欺、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本津貼。

二  隱匿或拒絕提供區公所所要求之資料。

三  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四  兒童或受領人戶籍遷出本市或未實際居住本市。

五  兒童領有政府低收入戶生活補助、危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或其他

    生活類之補助或津貼。

六  兒童經出養、認領或重新協議、法院酌定兒童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七  本津貼未實際用於照顧之兒童。

第 11 條

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時，區公所應書面通知受領人並副知社會局。

有前條應追回已撥付本津貼之情形時，由區公所以書面通知限期返還，屆期

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執行；其行為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

第 12 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經費，由社會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 13 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表格式、審核基準及審核程序等相關事宜，由社會局定之

。



第 14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